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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尹佳
丽）7 月 13 日 ， 衡阳市司法
局举办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
和政府合同法律实务培训 。
市直有关部门分 管 领 导 及
法制审核工作人员 ， 各县
市区司法局分管行政规范
性文件、 政府合同与法律事
务的局领导及法制审核工作
人员近 130 余人参训。 市司
法局领导出席开班仪式并讲
话。

此次培训邀请了省司法
厅规范性文件管理与法律事
务服务处处长李振宁， 湖南
银联律师事务所副主任 、高
级合伙人赵波律师授课。

李振宁从深刻认识和准
确把握规范性文件、 规范性
文件制定监督等相关制度 、
规范性文件管理工作中存在

的问题等进行了系统全面的
授课。课程内容丰富、理论与
实践相结合， 帮助参训人员
走出了规范性文件的认知误
区， 进一步厘清了行政规范
性文件的制定和管理思路。
赵波以行政协议审查实务为
题，从行政协议的概念、四要
素、性质、范围、订立、行政协
议纠纷的类型、 行政协议的
合法性审查等进行法律分
享，结合实务案例进行解读，
具有很强的指导性和操作
性。

参训人员表示， 规范性
文件、 政府合同审查与法律
事务办理涉及面广、要求高，
政策性和专业性很强。 会后
要认真学习讲座内容， 立足
岗位职责， 扎实做好本职工
作，不断提升依法行政水平。

集中评查行政执法案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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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王帅 肖
灿） 衡阳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办
主动作为， 充分发挥行政检察
与行政执法监督合力， 牵头成
立了市县两级检察院、 司法局
组成的工作专班。 随机抽取公
安交警和交通运输系统本年度
行政执法案卷进行集中评查 ，
推动全市道路交通安全和运输
执法领域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
法。

评查工作专班立足专项整
治逐利执法、执法不规范、执法
方式简单僵化 、 执法粗暴 、执
法寻租和执法工作中存在的
其他突出问题 。 依据 《湖南省
行政处罚案卷评查标准 》 《湖
南 省 行 政 许 可 案 卷 评 查 标
准 》，采取单位自查 、集中评查
的方式， 每本参评案卷均经过

两轮评定。 对参评案卷进行逐
卷逐项打分 ，综合评定 ，就案

卷中发现的合法性及规范性
问题和执法薄弱环节建立问

题清单。
对本 次 案 卷 评 查 中 发 现

的交通运输执法领域行政处
罚案 卷存在的 案 卷 记录 不 规
范 、 交通安全执法领域行政
处罚案卷存在处 罚 决 定 书 法
律 依 据 错 误 、案 卷 记 录 不 规
范 等 问题 ， 依 法 治 市办将进
行 通报 并 要 求 按 期 限完成整
改。

下一步， 依法治市办将持
续跟进评查问题清单的整改落
实情况 ，并采取 “回头看 ”的方
式推动相关执法单位压实主体
责任。 确保反馈问题件件有落
实 ，条条有整改 ，以查促改 ，不
断巩固提升行政执法案卷制作
水平和依法规范办案能力。 同
时， 依法治市办将持续开展道
路交通安全和运输执法领域问
题线索收集工作， 从严从实从
细做好专项整治工作。

本报讯 （通讯员 邓志红 曹
方俞）“请法官帮帮我们， 再这样
下去我们公司可能就要破产了。 ”
近日， 衡东县法院新塘法庭成功
调解了一起涉企纠纷案件， 缓解
了企业压力，帮助企业脱困前行。

原、被告均为医疗器械公司。
原告通过电话、 微信和被告就购
买医用口罩达成协议， 被告依约
向原告提供口罩， 原告交付货款
36 万元。 后被告在约定期限内只
交付了小部分口罩， 但原告事先
已支付全部货款，还有 30 万余元
的口罩未交付。 双方曾就退款事

宜达成共识， 但被告以各种理由
拒绝退款，遂诉至法院。

因前期组织双方调解未成 ，
案件进入诉讼程序。 被告多次联
系承办法官， 表示他们当时无法
按期交货是事出有因， 现在公司
堆积了大量口罩无法销出， 这样
发展下去， 公司可能有破产的风
险。希望法官和原告沟通，再买部
分口罩抵扣货款， 解公司燃眉之
急。 承办法官在了解清楚事情缘
由后，经双方同意再次组织调解，
耐心与双方沟通，释法明理，分析
利弊，劝导双方换位思考，并提出

具有针对性、 可操作性的解决思
路。最终双方达成了调解意见，原
告再向被告购买了价值 12 万元
的口罩， 剩余欠款分期偿还。 至
此，该案得到圆满解决。

贴心服务一小步， 助企纾困
一大步。 中小微企业作为市场经
济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经济
新动能培育的重要源泉 。衡东县
法院将继续坚持立足司法职能
作用 ， 以司法智慧和担当为各
类市场主体提供便捷高效的诉
讼服务， 全力营造法治化营商环
境。

本报讯（通讯员 陈佳琳）“感
谢法院的公正判决， 使我们公司
的案件得到高效化解 ，解决了公
司的燃眉之急。 ”7 月 12 日，祁东
县甲公司将一面上书 “诚心为民
服务企业，高效司法彰显正义”的
锦旗送到祁东县法院民一庭。

2020 年 6 月，原告甲公司与
被告乙公司签订 《沥青砼路面施
工承包协议 》。 双方约定被告乙
公司将其承包的某小区路面摊
铺沥青砼工程分包给原告甲公
司进行施工。 双方在合同中还约
定了工程概况及工程内容、 合同
工期等内容。 合同签订后， 原告
甲公司按照合同进场施工。 施工
完成后， 原告甲公司与被告乙公
司对项目进行结算，被告乙公司
的项目负责人廖某在《对账单》上

确 认 尚 欠 原 告 甲 公 司 工 程 款
134.2 万元及利息。原告甲公司多
次催收工程款未果，遂诉至法院，
请求被告廖某、 乙公司支付工程
款及利息。

承办法官彭期罗了解到本案
法律关系复杂，涉及工程转包、分
包等问题。 为尽快化解矛盾 、保
障企业权益。 承办法官从上百页
的证据中一笔一笔核实账单 ，从
双方的诉辩意见中一句一句推
敲核实，最终厘清了事实，查明了
真相。

法院经审理认为， 被告乙公
司承包案涉工程后 ，将全部工程
转包给无建设施工资质的被告廖
某, 系违法转包。 被告廖某又借
用被告乙公司的资质与原告甲公
司订立施工合同， 违反了法律强

制性规定， 案涉合同属于无效合
同。 但根据《民法典》第七百九十
三条第一款规定：“建设工程施工
合同无效， 但是建设工程经验收
合格的，可以参照合同关于工程
价款的约定折价补偿承包人 。 ”
被告廖某作为没有资质的实际
施工人，借用被告乙公司的资质
签订施工合同 ，为国家法律明
确禁止行为， 被告廖某及乙公司
应当对案涉工程款及利息承担
连带清偿责任。

最终， 法院依法判令廖某及
乙公司连带支付工程款 134.2 万
元及利息。 判决作出后，原、被告
均未提起上诉。 被告乙公司主动
联系原告甲公司兑付案涉款项，
这起涉营商环境的建设工程施
工合同纠纷圆满化解。

市县两级专项案卷评查工作现场。

贴心服务一小步 助企纾困一大步

化解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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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现场。


